
  合同合同

编号： 11N01027052220255001 

   

采购单位（甲方）：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西宁路街道办事处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摩羯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克拉玛依市本级 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摩羯广告

设计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

疆摩羯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

类目）-新疆摩羯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547号 装修工程 - - 品牌: 1 项
14956
8.00

149568.0
0

合同总价（元） 149568.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肆万玖仟伍佰陆拾捌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547号 装修工程 1 149568.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第第一一条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独山子区西宁

路街道第十社区阳光庭院装修项目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以此共同遵守。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乙方完成乙方完成独山子独山子区西宁路街道第十社区阳光庭院装修项目区西宁路街道第十社区阳光庭院装修项目设计、设计、施工施工、安装交付，甲方验收后支付价、安装交付，甲方验收后支付价

款）。款）。

项目造价项目造价（含税价）（含税价）：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玖仟伍佰陆拾捌元壹拾肆万玖仟伍佰陆拾捌元整（整（149568149568.00元）。.00元）。

第二条第二条  质量约定质量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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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质量应达到国家专业的质量检验标准、设计标准及阳光庭院装修项目施工规范验收标准。质量保证期为甲方验

收合格之日起一年。

第三条第三条  价款价款及作价办法及作价办法

1、乙方完成独山子区西宁路街道第十社区阳光庭院装修项目设计、制作、安装交付，甲方验收后支付价款，数量乘单

价，按甲方实际接收数量结算。

2、本合同项下造价（含税价）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玖仟伍佰陆拾捌壹拾肆万玖仟伍佰陆拾捌整（整（149568149568.00元）。.00元）。

第四条第四条  合同金额及调整合同金额及调整

1、1、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合同签订项目清单中单价为最终结算单价合同签订项目清单中单价为最终结算单价。

2、2、合同结算金额合同结算金额:最终竣工结算，工程量:最终竣工结算，工程量由由双方审双方审核核确定，确定，结算单价按结算单价按合同中单价执行，合同单价内没有的项目，单合同中单价执行，合同单价内没有的项目，单

价由甲乙双方价由甲乙双方共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按双方共协商确定，最终按双方共同同确认的实际工作量进行结算。确认的实际工作量进行结算。

第五条第五条  工期工期 

施工完工时间：自签定合同后每期项目应于50个自然日内完工交付，乙方在甲方指定地点制作安装完成。（如遇自然

灾害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双方可协商工期顺延）

第第六六条条  验收方式验收方式

1、项目完工交付后，由甲方在7日内进行验收。甲方逾期未组织验收或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工程合格同意验收，应

办理结算手续。

2、甲方验收合格收货，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对项目的质量担保责任。

第第七七条条  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

项目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进行送审，一审结束后按照一审结算价的80%进行支付；后进行二审，二审结算价为本项

目最终总造价，二审结束后支付金额达到二审结算价的97%(二审支付金额：二审结算价×97%-一审后支付金额)，剩余3%的

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壹年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后支付剩余3%的价款。

第第八八条条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乙方的违约责任：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产品的，每逾期一日，向甲方支付制作费用 0.01%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

甲方造成的损失。未按合同约定要求制作的，向甲方支付制作费用5%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违约金

总额不超过实际损失的30%）

第第九九条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及责任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1、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标准完成安装及制作项目，对不符合约定的事项提出整改意见。

2、甲方发现乙方安装及制作的项目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应在收到书面异议

后5个工作日内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接受甲方异议。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立即修改制作安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

方承担。

3、甲方在乙方施工期间提供所需的电源，并派专人现场监督。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1、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标准完成制作项目。

2、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内容、图片、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甲方应在收到书面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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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5个工作日内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接受乙方异议。

3、对承制件的原稿（或电子文档）、校样、半成品、成品的样稿按甲方要求处理。

4、乙方应妥善保存所有原稿，甲方若需要，应予提供；合同终止后，若双方不再续约，乙方应将其交给甲方。

5、乙方在施工期间必须保持施工场地的完整与清洁，并负责废旧料的清理。

6、施工期间，乙方工人要注意防火防盗和施工安全，否则造成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连带责任。

7、施工期间，成品与半成品及所有设备由乙方负责保管保护，如有损坏丢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第第十十条条  争议解决办法争议解决办法

如有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独山子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第十一条一条    合同样式合同样式

1、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即可生效，履行完成后自动终止。

2、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装饰项目预算清单)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定协议。

第第十二十二条条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

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新疆摩羯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红枫路311-11号
       

电话： 电话：13579536777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钟楼支行 
       

账号： 账号： 88202100686140000018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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